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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声迅转债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证券代码：003004；证券简称：*ST声迅

2、债券代码：127080；债券简称：声迅转债

3、当期转股价格：28.94元/股

4、转股期限：2023年7月7日至2028年12月29日

5、自2025年5月28日至2025年6月11日，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股票已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即24.60元/股），预计后续

有可能触发“声迅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6、若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及《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

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368号）核准，公司于2022年12月30日公开发行了

28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28,000万元。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深证上〔2023〕65号” 文同意，公司28,

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2023年2月10日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声迅转债” ，

债券代码“127080” 。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3年1月6日）满六个月后

的第一个交易日（2023年7月7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8年12� 月29日）止（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四）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调整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29.34元/股。

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 每股派发现金股利0.2元 （含

税），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声迅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29.34元/

股调整为29.14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6月19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 每股派发现金股利0.2元 （含

税），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声迅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29.14元/

股调整为28.94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6月4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向下修

正条款如下：

（一）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

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

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

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和前一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

计的每股净资产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

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

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

刊及互联网网站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股权登记日及暂停

转股期间。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

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

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三、关于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具体说明

自2025年5月28日至2025年6月11日， 公司股票已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

股价格的85%（即24.60元/股），预计后续有可能触发“声迅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

款。

若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

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及《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

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更多“声迅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2年12月28日在

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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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6/17 － 2025/6/18 2025/6/18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5月

20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

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参与权益分派。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股份总

数235,013,003股扣除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395,024股， 即以234,617,979股为

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23,461,797.90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其中现金

红利和流通股份变动比例根据总股本摊薄后计算得出。

① 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234,

617,979×0.1）÷235,013,003≈0.0998元

②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0

综上，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0998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6/17 － 2025/6/18 2025/6/18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不参与权益分派。

（2）除公司自行发放红利的股东外，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

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

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王清华先生、贺先兵先生、俞振华先生、宁波冠群信息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关于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

定，公司派发现金股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即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元；待个人

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

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

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的（含1年），暂减按50%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一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

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

函[2009]47号）的规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即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0.09元。 如相关QFII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现金红利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

待遇的，相关股东可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

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有关规定，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

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的，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

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即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9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根据税法

规定自行缴纳所得税，即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的相关事项，可通过如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12-87171278

特此公告。

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2日

证券代码：688222� � � �证券简称：成都先导 公告编号：2025-023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06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17 2025/6/18 2025/6/18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5

月23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除外）。

3.差异化分红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

为基数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6元（含税）。 如在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 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

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应分配股数 （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

户股份余额）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400,680,000股，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1,

238,700股股份，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为 399,441,300�股，以此计算合

计拟派发现金红利23,966,478.00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计算依据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指根据总

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分红，不

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则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

0。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399,441,300×0.06)÷400,680,000≈0.0598元/股

综上，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0598）÷（1+0）=前收盘价

格-0.0598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17 2025/6/18 2025/6/18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

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

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

进行派发。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 JIN� LI、 宁波聚智先导生物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JumboKindness�

Limited（巨慈有限公司）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2]85号）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

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

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

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6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

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6元，待个人（包

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

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

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

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

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

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

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

规定，QFII取得公司派发的股息、红利，由公司代扣代缴10%的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4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

（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 持有本公司股票的

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

发。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0.054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

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06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8-85197385

特此公告。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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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光明肉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杨浦区济宁路18号光明肉业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5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43,198,64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47.263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现场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李俊龙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兼副总裁何茹出席会议；副总裁王伟、财务总监郑炜峰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42,123,974 99.7575 985,257 0.2223 89,416 0.0202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42,158,174 99.7652 945,057 0.2132 95,416 0.0216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42,119,574 99.7565 985,657 0.2224 93,416 0.0211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42,165,774 99.7670 981,157 0.2214 51,716 0.0116

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87,802,200 98.8388 984,157 1.1079 47,416 0.0533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向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所属支行申请人民币25,000万

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42,184,148 99.7711 966,583 0.2181 47,916 0.0108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及所属支行申请人民

币25,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42,184,148 99.7711 965,375 0.2178 49,124 0.0111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向浦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及所属支行申请人民币

25,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42,184,648 99.7712 964,875 0.2177 49,124 0.0111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控股子公司光明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36,512,478 98.4914 6,316,820 1.4253 369,349 0.0833

10、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42,163,548 99.7664 986,383 0.2226 48,716 0.0110

11、议案名称：关于与子公司进行委托贷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42,179,548 99.7701 969,175 0.2187 49,924 0.0112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2.00� �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选举于冷先生为

第九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任期至第

九届董事会届满

之日止

428,950,036 96.7851 是

12.02

选举王捷先生为

第九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任期至第

九届董事会届满

之日止

428,958,250 96.7869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4

关于2024年度

利润分配的议

案

87,800,900 98.8373 981,157 1.1045 51,716 0.0582

5

关于2025年度

预计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87,802,200 98.8388 984,157 1.1079 47,416 0.0533

10

关于2025年度

为子公司提供

担保额度预计

的议案

87,798,674 98.8348 986,383 1.1104 48,716 0.0548

12.01

选举于冷先生

为第九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任

期至第九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

止

74,585,162 83.9604 - - - -

12.02

选举王捷先生

为第九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任

期至第九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

止

74,593,376 83.9696 - - - -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关于2025年度预

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2025年向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所属支行申请人民币

25,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2025年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及

所属支行申请人民币25,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2025年向浦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及所属支行申请人民币25,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2025年

控股子公司光明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

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关于与子公司进行委托贷款的议案》、《选举于冷先生为

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选举王捷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等十一项非累积投

票议案和两个累积投票议案。

2、其中：《关于202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股东已

回避表决，关联股东为上海益民食品一厂（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为298,386,

000股；实际控制人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份为55,978,874股。

3、 上述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袁丽娜、胡童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

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光明

肉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光明肉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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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佳力转债” 预计满足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可转债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南京佳力图机房

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1326号）核

准，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30日公开发

行了30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0,000.00万元，票面利率为：

第一年0.50%、第二年0.70%、第三年1.00%、第四年1.80%、第五年2.50%、第六年3.00%，发

行期限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270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30,000万元

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2020年8月21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债券简称 “佳力转

债” ，债券代码“113597”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及《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

“佳力转债”自2021年2月5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佳力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23.40

元/股，当前转股价格为10.63元/股。

1、因公司实施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佳力转债的转股价格由23.40元/股调整为23.15

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日为2021年6月23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17日披露的

《关于根据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公告》（公告编号：

2021-076）。

2、因公司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佳力转债的转股价格由23.15元/股调整为16.36

元/股，转股价格调整日为2022年6月16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9日披露的《关

于根据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公告》（公告编号：

2022-073）。

3、因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登记手续，新增股本83,221,388股。 佳力转债的转股价

格由16.36元/股调整为15.20元/股，转股价格调整日为2023年3月31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3年3月30日披露的 《关于 “佳力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36）。

4、因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佳力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5.20元/股调整为10.79

元/股，转股价格调整日为2023年6月9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2日披露的《关于

根据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公告》（公告编号：

2023-075）。

5、因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佳力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0.79元/股调整为10.71

元/股，转股价格调整日为2024年6月7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31日披露的《关

于根据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公告》（公告编号：

2024-050）。

6、因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佳力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0.71元/股调整为10.63

元/股，转股价格调整日为2025年6月9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披露的《关

于根据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公告》（公告编号：

2025-064）。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修正条款与可能触发情况

1、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佳力转债”的转股价格修正条款如下：

（1）修正权限及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

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

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

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

前一个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 若在前述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

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公司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互联网

网站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 从股权登记

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

的转股价格执行。

2、转股价格修正条款预计触发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向下修正

“佳力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同时在未来一

个月内（即2025年4月25日至2025年5月24日），如再次触发“佳力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

正条款的，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在此期间之后（从2025年5月25日重新开始起算），若

再次触发“佳力转债” 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

否行使“佳力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权利。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披露

的《关于不向下修正“佳力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

2025年5月26日至2025年6月6日，公司股票已有7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调整前“佳

力转债”转股价格10.71元/股的85%（即9.10元/股）；2025年6月9日至2025年6月11日，公

司股票已有3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调整后“佳力转债” 转股价格10.63元/股的85%（即

9.04元/股），即自2025年5月26日至2025年6月11日，公司股票已有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

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的情形。 若未来18个交易日内有5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仍低于

当期转股价格的85%，将可能触发“佳力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本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于触发“佳力转债” 的

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后确定本次是否修正转股价格，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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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24年年

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22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

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具体方案如下：公司拟以实施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

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3,000

万元。 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转结至下一年度。 在

利润分配方案披露日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若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则按照分

配总额不变的原则进行相应调整。

2、自权益分派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方案的实施距离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0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3.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

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7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

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

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

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

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注：根据先进先出

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

税款0.6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300000元；持股超

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1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1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6月1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19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3*****030 钟兴富

2 03*****925 陈方仁

3 03*****144 陈金勇

4 03*****516 汪素云

5 03*****481 汪桂苹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23日至登记日：2025年6月18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 公司相关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中承诺：

“本企业/本人所持公司股份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如

公司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发行价将进

行相应调整。”根据上述承诺，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上述最低减持价格亦

作相应调整。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涉及的授予价格将做相

应的调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调整程序并披露，具体情况请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玉环市龙溪镇东港村渔业万得凯股份

咨询联系人：黄曼、应巧

咨询电话：0576-87498555

传真电话：0576-87491665

特此公告。

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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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

（通讯表决）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6月7日通过书面送达、邮件等方式通

知各位董事。

2.召开会议的时间：2025年6月11日上午9:00。

会议召开的方式：通讯方式。

3.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8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8人。

4.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关于聘任公司总会计师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控股股东广西农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推

荐，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核、审计委员会审议及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汪剑先

生为公司总会计师，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详见

同日刊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广

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司总会计师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弃权0票，反对0票，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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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总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2025年6月1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聘任公司总会计师的议案》。 经公司控股股东广西农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推荐，公司提名

委员会审核、审计委员会审议及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汪剑先生为公司总

会计师，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总会计师简历详

见附件）。

汪剑先生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

特此公告。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2日

附件：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简历

汪剑，男，1982年9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毕业于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财务管理专业。2016年10月至2022年2月任广西林业集团林融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期间2020年11月至2021年4月任广西森洁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2022年2月至2023年9月任崇左驰普置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23年9月至2023年10月任

广西农村投资集团水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分管财务工作），2023年10月至今任广西农投

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分管财务工作）。

汪剑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除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广西农村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外，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处罚及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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